
证券代码：603700          证券简称：宁波水表      公告编号：2019-020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宁波水表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 2019 年 3月 22日以通讯方式向监事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 2019年 3月 28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监事 3名；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琪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内容：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931.2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6.4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720.99 万元，同比增加 1,585 万元，增长

13.06%。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内容：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元（含税）。2018 年度盈余

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

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事的

意见和股东的期望。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及相关

公告文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等规定，结合公司 2018 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18 年年度

报告》，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监事会认为：《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

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确认《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和《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内容：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年

度审计机构，并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根据审计业务工作量和市场等情况协商确定 2019 年度审计费用。 

监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从业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其在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

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公允合

理地发表了审计意见，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因此，监事会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及相关公告文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内容：为有效地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公司拟于 2019 年度与

关联方沈阳沈宁水务计量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宁波普发蒙斯水表有限公司进行

总额不超过 420 万元的关联交易。该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

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没有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能有效地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开展，是合理、必要的；关联交易协议内容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审议程序合

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内幕交易，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2019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及相关

公告文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 3月 29 日 

 


